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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0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15

除权（息）日

2025/5/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4月2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0,305,2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0,305,2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15

除权（息）日

2025/5/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志强先生，珠海市中科蓝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中科蓝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元世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
市中科蓝讯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下简称“股息红利

相关规定”）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1.0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0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股息红利相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如该类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658506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32 证券简称：中科蓝讯 公告编号：2025-019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北官渡路82号建研院旺山总部太仓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4

128,612,085

25.86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小翔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57,621

比例（%）

99.4911

反对

票数

550,264

比例（%）

0.4278

弃权

票数

104,200

比例（%）

0.081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25,921

比例（%）

99.4664

反对

票数

560,064

比例（%）

0.4354

弃权

票数

126,100

比例（%）

0.098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33,421

比例（%）

99.4723

反对

票数

546,964

比例（%）

0.4252

弃权

票数

131,700

比例（%）

0.102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164,780

比例（%）

99.6522

反对

票数

282,400

比例（%）

0.2195

弃权

票数

164,905

比例（%）

0.1283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39,021

比例（%）

99.4766

反对

票数

546,964

比例（%）

0.4252

弃权

票数

126,100

比例（%）

0.0982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25,621

比例（%）

99.4662

反对

票数

268,800

比例（%）

0.2090

弃权

票数

417,664

比例（%）

0.3248

7、议案名称：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78,721

比例（%）

99.4297

反对

票数

618,464

比例（%）

0.4808

弃权

票数

114,900

比例（%）

0.0895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23,921

比例（%）

99.3871

反对

票数

384,100

比例（%）

0.2986

弃权

票数

404,064

比例（%）

0.314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912,221

比例（%）

99.4558

反对

票数

280,400

比例（%）

0.2180

弃权

票数

419,464

比例（%）

0.3262

10、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新建苏建研（江桥）科研基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11,485

比例（%）

99.6885

反对

票数

295,200

比例（%）

0.2295

弃权

票数

105,400

比例（%）

0.082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93,906,040

23,425,020

10,833,720

1,360,947

9,472,77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0348

75.263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82,400

282,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5033

15.6172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64,905

164,905

0

比例（%）

0.0000

0.0000

1.4619

9.1197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监事 2024 年度
薪酬方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63,630

4,224,471

4,177,571

4,211,071

比例（%）

90.8916

86.0217

85.0667

85.7488

反对

票数

282,400

268,800

618,464

280,400

比例（%）

5.7504

5.4734

12.5936

5.7097

弃权

票数

164,905

417,664

114,900

419,464

比例（%）

3.3580

8.5049

2.3397

8.54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4、6、7、9；
2、本次会议所有议案除 9外全部是普通议案，须经出席股东持股数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持股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
律师：计慧萍、华文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5-01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珠微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5S01188），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获批上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
英文名：Aripiprazol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350mg（按C??H??Cl?N?O?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2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001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

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于2023年9月递交上市申请，受理号为：CXHS2300080。注

射用阿立哌唑微球是丽珠微球自主开发的长效缓释制剂，适应症为成人精神分裂
症。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每月给药一次，可提高用药依从性，有助于降低复发和入院
比率，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截至本公告日，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 7,
888.75万元。

三、同类药品市场状况
截至本公告日，阿立哌唑长效微球制剂仅丽珠微球取得生产批件，全球尚无其他

阿立哌唑微球产品上市。根据 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抗精神病药物2024年国内
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60.48亿元，其中长效制剂产品约为人民币14.18亿元。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在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可生产本品并上市销售，产品的经营情况因受国

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4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09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

大厦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

941,189,317

51.4464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林楠棋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兼总裁林楠棋先生、董事兼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邱庆丰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幸志伟先生、独立董事印晓星先生现场出席；董
事长朱保国先生、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独立董事覃业志先生、彭娟女士、霍静女士以
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余孝云先生、李楠女士现场出席，监事
彭金花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朱一帆先生现场出席，副总裁唐廷科现场列席，副总裁杜艳媚女
士、张雷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沈小旭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310,613

比例（%）

99.6941

反对

票数

2,382,068

比例（%）

0.2530

弃权

票数

496,636

比例（%）

0.052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沈小旭女士为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656,960

比例（%）

93.6781

反对

票数

2,382,068

比例（%）

5.2312

弃权

票数

496,636

比例（%）

1.090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1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4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
获得注册批准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173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5-044

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卧

龙矿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矿业”、“标的公司”）90.00%股权出售予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或其子公司（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支付方式，不涉及发行股份，

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经初步研究及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和确定，且尚需按

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4 号一一停复牌》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矿业90%股权出售予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卧龙控股或其子公

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矿业股权。
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披露了《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号），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自《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

告》披露以来，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同各相关方持续沟通协商，并积极推进方案论
证、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和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交
易协议。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
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和确定，且尚需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73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5-045

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变更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股票证券简称：卧龙新能，股票证券代码“600173”保持不变

●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25年5月15日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2025年4月30日，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
称的议案》。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26日和2025年2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
案。2025年3月公司完成收购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90%股权、浙江卧
龙储能系统有限公司80%股权、卧龙英耐德（浙江）氢能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和绍
兴上虞舜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事宜，公司已对上述收购标的实现控制，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政策，向新能源产业方向发展，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为公司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将以多维优势全面融合为核心，推动风能、光伏、
储能和氢能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其中在风能领域，公司将全力推动包头达茂旗新能
源加储能构网型试点示范项目的建成落地，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业务拓展奠定基础；在光伏领域，公司将重点推动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订单的获
取，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在储能领域，公司将以电化学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和新能
源技术等核心技术为基石，着力加强核心技术能力的建设，积极寻求新兴、快速、可持
续的增长点；在氢能领域，公司将持续开发提升制氢方面技术及产品储备，提升产品
竞争力。公司将致力于实现产业融合，充分发挥产业间协同效应，实现资源价值创造

的最大化，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为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且新能源业务未来将为公司利润提供重

要支撑，同时新能源产业管理团队为成熟运营团队，皆在业内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

行业经验，公司名称从“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为了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拟将证券简称由“卧龙

地产”变更为“卧龙新能”，证券代码“600173”保持不变。

三、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实施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证券简称将自2025年5月15日起

由“卧龙地产”变更为“卧龙新能”，公司证券代码“600173”保持不变。本次变更公司

证券简称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利用变更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

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卧龙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9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至

2025年5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大道中16号公司2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韩卫宁副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32人，代表股份

396,835,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2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374,063,08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61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27人，代表股份22,772,8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即中小投资者，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及代理人1,227人，代表股份22,772,8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0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韶能集团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暨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一）表决情况：392,272,9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502%；3,903,31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836%；6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8,209,85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629%；3,903,312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402%；65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69%。

（二）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映玲、张超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000601 编号：2025-038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得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得智慧能源”）为案件原

告；

3、涉案金额：合计暂定为3.17亿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未来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件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得智慧能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起诉元动新能源有限公

司（曾用名：元动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动新能源”）、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及相关当事人，浙江海得智慧能源已向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立案申请，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

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浙江海得智慧能源已于近期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下发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概述

（一）案件一

2023年6月，浙江海得智慧能源与元动新能源签订《设备采购合同》。2023年9月，浙江

海得智慧能源向元动新能源交付完毕全部货物。因元动新能源并未按合同约定向浙江海得

智慧能源支付货款，浙江海得智慧能源提起诉讼，并于近期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二）案件二

2023年4月、7月，浙江海得智慧能源与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先后签订了《设备合同》

及《设备合同补充协议》。2023年9月，浙江海得智慧能源向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交付完

毕全部货物。因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并未按合同约定向浙江海得智慧能源支付货款，浙

江海得智慧能源提起诉讼，并于近期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

2、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元动新能源、元动新能源（锡林郭勒盟）支付原告浙江海得智慧能源货款合计约

为2.96亿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等合计约为0.21亿元；同时判令被告承担

诉讼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的诉讼、仲裁事项未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除上述案件外，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涉诉事项相关资产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于2024年度计提减

值准备。因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未来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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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近日，经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管理人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或
“法院”）申请，法院已将公司管理人开立的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所持有的73,143,196股过户至公司及江西合力泰部分债
权人的指定证券账户名下，证券类别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一、重整情况概述
2024年11月22 日，公司及江西合力泰分别收到福州中院送达的（2024）闽01破申33号、

（2024）闽 01破申 241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及江西合力泰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及江西合力泰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
人”）。

2024年12月23日，公司及江西合力泰分别收到法院送达的（2024）闽01破24号、（2024）
闽01破25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批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和《江西合力
泰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合称《重整计划》），公司及江西合力泰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4,362,982,708股，公司总股本由 3,116,
416,220股增至7,479,398,928股，本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
进行分配和处置。

上述转增的4,362,982,708股股票全部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立的管理人证券账户，并由法
院根据申请另行划转至公司及江西合力泰的重整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指定主体证券账户。

2025年2月，公司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已将1,799,000,000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05%）由管理人证券账户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证券账户。管理人已将 952,
400,587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3%）由管理人证券账户过户至部分债权人指定证

券账户。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披露的《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0）。

二、重整执行阶段的进展事项
（一）本次转增股票过户进展
近日，福州中院已将管理人证券账户所持有的73,143,196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过户至公司及江西合力泰部分债权人的指定证券账户名下，证券类别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本次分配前，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股票1,611,582,121股，持股比例为 21.55%；本次分配
后，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股票1,538,438,925股，持股比例为 20.57%。

后续，公司管理人将根据《重整计划》，向法院申请将剩余转增股票过户至重整债权人账
户。

（二）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情况说明
福建省和信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本次受领转增股票26,354,06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35%），该主体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本次转增股票后，控股股东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持股不变，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176,357,35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73%。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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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
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
购资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含），不低于3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6元/股（以下简称“本
次回购”）。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
日、2025年3月20日 登 载 至《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和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6,273,9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21%，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28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人民币4.1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6,597,546.6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本公
告日，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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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